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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理工学院
二〇一七年九月
第一章  竞争性谈判邀请公告
四川理工学院拟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委托学生实习实训大楼《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单位，特邀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参与。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委托内容和要求： 
1、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组织专家技术审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取得专家技术审查意见表
3、报送经过修订完善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技术审查意见送到省水利厅申报审批，并取得批文。
4、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并取得批文。
5、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专家评审、报批并取得批文后一次支付合同款。
6、为保证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合同签订后5日内收取中标单位中标价格10%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支付合同款时一并退还履约保证金。
二、竞标人资格 
1 、公司的《营业执照》 
2 、符合编制的有效资质。 
3 、参与竞争性谈判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报名: 
2017年9月28日下午16:00-16:30前，在四川理工学院基建处，电话：0813-5505892、13808152555王老师处报名，逾期不受理。报名时不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预审，其资格、谈判文件是否符合要求，以谈判小组审查结论为准。 
四、谈判文件递交和谈判时间、地点等： 
1、谈判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2017年9月28日下午16:30时前递交至四川理工学院基建处201会议室。       
2、谈判时间及地点：2017年9月28日下午16:30时在四川理工学院基建处201会议室（若时间有变，另行通知）。 
五、咨询： 
报名咨询：  王老师 ： 0813-5505892 、13808152555        
                                           
第二章   竞争性谈判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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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及注意事项
1、竞标人资格（以公告内容为准）
2、参加谈判费用
无论谈判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谈判方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谈判有关的全部费用。
（二）谈判文件的编写要求
1.要求：
1.1竞标人应仔细阅读谈判文件的所有内容，按谈判文件的要求提供竞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有效；
1.2竞标文件的书面内容不得涂抹或改写；
2.谈判文件由以下部分构成:
2.1竞标承诺书、报价表等组成 ；
2.2竞标资格证明文件
（三）谈判文件的递交
竞标文件一份，采用A4纸编制和复印，加盖鲜章。密封后按规定时间递交到四川理工学院基建处201会议室。 
[bookmark: _Toc153080539]（四）谈判程序
1、四川理工学院按竞争性谈判邀请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
2、谈判小组成员推选谈判小组组长。
3、竞标文件初审：初审分为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3.1资格性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的规定，对竞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保证金等进行审查，以确定竞标人是否具备竞标资格。
    3.2符合性审查。依据谈判文件的规定，从竞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谈判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竞标人是否对谈判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
    4、开展谈判：
    4.1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竞标人依据谈判文件规定的条件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谈判小组及有关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循保密原则。
    4.2谈判文件有实质性变动的，谈判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竞标人。
    5、确定成交人
    5.1谈判小组在谈判结束后，根据竞标人提供的最后承诺进行评审。
5.2 谈判小组在完成评审工作后，确定编制单位，谈判小组所有成员签字确认。
（五）谈判及确定成交的原则
1、竞标人的报价应低于市场平均价，对高于市场平均价的报价，将予以拒绝。
2、竞标人的谈判最终报价明显低于其他谈判最终报价，使得其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谈判小组应当要求该竞标人作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证明自己的报价不是低于成本。竞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谈判小组认定该竞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参加竞标作无效处理。
3、谈判小组在同等条件下，以合理低价中标。
4、废除谈判条件
4.1 符合本次谈判相应资格条件的竞标人不足三家的；
4.2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六）付款方式
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专家评审、报批并取得批文后一次支付合同款，并退还履约保证金。
（七）编制合同
1.合同签订：
1.1成交人接成交通知后第2个工作日内与四川理工学院签订编制合同；
1.2谈判文件（含谈判补充文件）、成交人的谈判文件（含澄清文件）及谈判记录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1.3合同签订后5日内中标单位按中标价格10%的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未交纳者四川理工学院可单方面取消其成交资格。





 




